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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全国两会

京前向媒体披露，她要向大会提交

一份建议，要求全国人大直接将国

家安全法律引入香港。陈曼琪称，

中央可考虑根据香港特区基本法第

18 条，制定属全国性法律的香港特

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将之列入基本

法附件三的全国性法律，并直接在

香港实施。作为资深法律界人士，

她表示，当初列入基本法附件三、

需要在香港实施的全国性法律只有 6

部，现在已有 13 部。这些新列入的

全国性法律都是经过“征询”程序

后实施的，并不需要得到香港的“批

准”。“港版国家安全法”尽可以

如此去操作。

香港不能成为特例

5 月 21 日记者会上，全国人大

发言人张业遂说：“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根据新的形势和需要，行使宪

法赋予的职权，从国家层面建立健

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

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坚持和完善

‘一国两制’制度体系，是完全必

要的……”

此际，《人民日报》评论点明——

现在的香港，是世界范围内维护国

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最不

健全、维护国家安全的制度体系最

薄弱的地方之一。

当中国宣布将在全国人大三次

会议审议“港版国家安全法”时，

美国总统特朗普立即出言威吓，声

称中国在香港实行“港版国家安全

法”的话，美国将“做出非常强力

的回应”。然而，恰恰是美国过去

多次干涉别国事务、破坏地区稳定。

其以国内法的形式，于去年推出所

谓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隔

着太平洋煽风点火。至于美国自己，

在国家安全立法领域，堪称严防死

守，不惜重重立法——1947 年，时

任美国总统杜鲁门签署了《国家安

全法》，五角大楼、国家安全委员会、

中情局等机构，都由这部法律而或

重塑、或建立。2001 年“9·11”事

件以后，美国更是为国家安全而订

立《爱国法》。《新民周刊》记者

梳理了一遍，美国目前有不下 20 部

涉及国家安全的法律法规——除了

“爱国法”，还有“2001 美国爱国

者法”；除了“外侨登记法”，还

有“敌对外侨法”；除了“移民法”，

还有“保护美国法”；除了“国家

安全教育法”，更有“国家信息安

全信息共享法”……

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院原副院

长顾敏康说，香港反对派把在香港

建立健全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制度宣

传成洪水猛兽，但从国际上看，国

家安全立法最多、最复杂、最全面

的是美国。美国还把国内法延伸到

其他国家搞“长臂管辖”，而反对

派对此不置一词，相反还主动要求

美国制定法案干涉香港，这就是典

型的双重标准。

双标的还有英国、澳大利亚、

加拿大等。三国外长竟然发表涉港

联合声明，对中国全国人大审议“港

版国家安全法”妄加评论，粗暴干

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英国的末

代港督彭定康更是如丧考妣，发出

了作为前殖民者的无耻哀嚎。

可单以英国而论——在英国政

府有关立法的官方网站上，最早的

一部国安类法律是《1848 年叛国罪

重罪法案》，该法案的某些部分在

今天仍然有效。英国还于 1911 年订

立《反间谍法》，1989 年订立《政

府保密法》。“9·11”事件发生在

美国，可英国立即行动防患于未然，

在此后 10 年内出台 4 部反恐和与国

家安全相关法律。近年来英国最为

常用的是 2015 年颁布的《反恐与安

全法案》。在国家安全领域，英国

可谓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扎紧篱笆。

上 图：5 月 23 日，

香港市民在街头签

名，支持国家安全立

法。


